附件2：
会  议  回  执

	会议名称


	广东省律师协会九届二次代表大会



	姓  名
	 
	手机号码
	

	所在市
	
	所在单位


	

	是否参会
	  是  □         否  □  

	18日晚
是否用餐
	是  □         否  □  

	19日晚
是否住宿
	  是  □         否  □  

	是否搭乘律协车辆统一出发，统一返回
	

	备  注
	


请于2011年3月11日（星期五）18：00前传真（传真号码：83025177）至市律协秘书处。
